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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■■■1

引 言

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

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权

组织形式。中国的司法制度总体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

基本国情相适应，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

会制度的政体。

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开启了中国司法制度

建设的新纪元。1949 年 9 月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

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

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，奠定了新中国的法制基石。1954 年制

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

院组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等法律、

法令，规定了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和基本职

能，确立了合议制度、辩护制度、公开审判制度、人民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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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员制度、法律监督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，形成了中国司

法制度的基本体系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以后，特别是 “文化大革命”

( 1966—1976 年) “十年动乱”期间，中国司法制度一度遭

到严重破坏。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，中国总结历史经验

教训，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

本方针，恢复重建了司法制度，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基本

法律。20 世纪 90 年代，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，

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。伴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

建设进程，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。

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。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、

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，依法审理

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诉讼案件，开展民事、行政执行和国家

赔偿等执法活动。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

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

院的审判工作。在诉讼活动中，实行审判公开、合议、回

避、人民陪审员、辩护、两审终审等制度。

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。国家设立最高人

民检察院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

检察院。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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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院的工作，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

的工作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诉讼实行法

律监督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

察权，行使权力情况接受人大监督，并自觉接受人民政协

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的监督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，实

行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制约，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

行法律。对刑事案件的侦查、拘留、执行逮捕、预审，由

公安机关负责; 检察、批准逮捕、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

件的侦查、提起公诉，由人民检察院负责; 审判由人民法

院负责。

———摘自《中国的司法改革》白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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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制度

在实行“三权分立”的西方国家，司法权等同于审判

权，检察权则是行政权的一部分。“司法”专指法院的审判

活动，这也是最狭义的司法概念。在我国，从宪法关于国家

权力的划分来看，司法可以划分为审判活动和检察活动，司

法机关是指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机关，即人民法院和人

民检察院。司法制度核心是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、人民

检察院的检察活动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立、发展和完善。

人民法院
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。人民法院和

人民检察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，对它负责，受它监督。

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，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宪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的规定设立。



6 ■■■ 中国司法制度

( 一) 发展简史

新中国的人民法院与国家同命运、共成长。20 世纪 30

年代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，其

政权组织中华苏维埃就设立了临时最高法庭和最高法院，

何叔衡和董必武分别担任第一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和最高

法院院长。解放区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哈尔滨市和吉

林省设立了第一个省会城市法院和最早的省级法院。新中

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 “九月会议”上对新中

国的政权性质作出明确阐述: 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，各级

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，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，

如法院叫人民法院，军队叫人民解放军，以示和蒋介石政

权不同。”从 1948 年起，各解放区法院统称为 “人民法

院”。大部分地方法院是随着全国各地的陆续解放、接管国

民党政府的司法机关而先后建立起来的。1949 年 10 月 1

日，根据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和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

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1949 年 11 月 1

日，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挂牌办公。1950 年 1 月，中央人民

政府委员会批准《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》，规定最高

人民法院设民事、刑事审判庭和办公厅、督导处、编纂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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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单位。1952 年 4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沈阳、西安、

上海、武汉、重庆、北京建立东北、西北、华东、中南、

西南、华北六个分院，为各大行政区最高审判机关。各大

行政区于 1954 年年底撤销，最高人民法院各大行政区分院

也相应撤销。1954 年 9 月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公布实施，宪法明确规

定了“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”等司法原则，人民法院组

织法确定了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和各项审判工作制度，各

级人民法院从隶属同级人民政府转为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

会监督，建立起合议制度、辩护制度、公开审判制度、人

民陪审员制度、人民调解制度等基本制度。“文化大革命”

期间，法治为人治所替代，人民法院名存实亡。1979 年 7

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，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

人民法院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

院”，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

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”。1982 年，新宪法颁布实施，

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修改完善，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得

到健全，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和诉讼程序得到规范，司

法制度得到重建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家加快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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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程，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人民法院审

判工作空前发展，审判领域从原来的刑事、民事拓展到经济、

海事、行政、知识产权等新的领域。人民法院按照中央司法

改革的战略部署，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

节入手，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。为社

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，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

件中都感受到公平、正义的目标，人民法院一直在努力。

( 二) 组织体系

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

民法院。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

法院的审判工作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

工作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包括基层人民法院、中级人民法

院和高级人民法院，一般依行政区划设立。

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法律规定由其管辖

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刑事、民事和行政案

件，高级人民法院、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

和抗诉案件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

诉案件，复核死刑案件，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

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。

高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设于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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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，审判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第一审刑事、民事和行政案

件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，下级人民法院

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，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

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，复核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。

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设于省和自治区的各地

区、省和自治区所辖市、自治州 ( 盟) 以及直辖市，审判

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第一审刑事、民事和行政案件，基层

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，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

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，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

提出的抗诉案件。中级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案件，认为

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时，可以请求移送上级

人民法院审判。

基层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设于县、自治县 ( 旗) 、

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，审判属于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、

民事和行政案件 (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) ，并且处理不需要

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，指导人民调解委

员会的工作。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案件，认为案情

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时，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

法院审判。

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、海事法院、知识产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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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等。

军事法院 军事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

法》的规定，于 1955 年 8 月设立的。军事法院设三级: 基

层法院，包括军级单位的军事法院、兵团级军事法院和在

京直属部队军事法院; 各大军区 ( 2016 年 7 月后调整为战

区) 、各军种军事法院;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。中国人

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

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，其他各级军事法院对本级政

治机关负责。各级军事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中华人民共和国

最高人民法院监督，下级军事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军事

法院监督。

海事法院 海事法院是根据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

的决定设立的，管辖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，不受理

其他案件。海事法院对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负责，海事法院的审判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设置，由最高

人民法院规定，审判工作受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监督。

对海事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，由海事法院所在地

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。目前，全国已在广州、上海、青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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